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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天 津 市 公 安 局
天 津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

津人社规字〔2018〕11号

市人力社保局市公安局市教委市审批办关于

印发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

施办法的通知

各区（含功能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公安局、教育局、

行政服务中心,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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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力社保局 市公安局

市教委 市审批办

2018年 5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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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“一基地三区”定位要求，

加快集聚各类人才，着力打造人才高地，推进“五个现代化天津”

建设，根据《天津市“海河英才”行动计划》，现制定引进人才落

户实施办法。

第一条 符合以下条件，且身体健康、无犯罪记录的国内

外人才，可以来津落户：

（一）学历型人才。包括：普通高校毕业，全日制本科生

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；具有硕士学位的研究生，一般不超过 45

周岁；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，年龄不受限制。

（二）资格型人才。包括：获得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资格的；

拥有国内外精算师、特许金融分析师（CFA）、金融风险管理师

（FRM）、注册会计师、注册税务师、注册建筑师、注册勘察设

计工程师、注册资产评估师、律师等执业资格的。

（三）技能型人才。包括：在本市用人单位就业，高等职

业院校毕业并工作满 1年，或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并工作满 3年，

具有高级职业资格、不超过 35周岁；具有技师职业资格，不超

过 40周岁；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，不超过 50周岁。

（四）创业型人才。来津创办符合天津产业政策导向的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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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创业者，企业稳定运行超过 1年，创业者累计缴纳个人所得

税 10万元以上。创业团队核心人才不受年龄限制。

（五）急需型人才。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新材料、

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数字创意、航空航天、节能

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所急需的人才，由企业

确定。各区人才办负责组织所在区领军企业的资格认定并公布

领军企业名单。

第二条 来津人才可选择以下落户地点：

（一）本人或配偶名下的产权房；

（二）所在单位集体户；

（三）无产权房、所在单位无集体户的来津人才，在区人

力社保部门指定的人才集体户落户；

（四）无就业单位的来津人才，在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人才

集体户落户并存档。

第三条 引进人才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落户手续：

（一）符合本办法第一条前四款条件之一的引进人才，本

人登录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，下载“天津公安”手机移动终端

（APP），在线提出落户申请，公安部门于 3个工作日内反馈审

核结果。审核通过的，选择第二条前三款落户地的，到拟落户

区行政服务中心引进人才联审窗口办理准迁手续；选择第二条

第四款落户地的，在各区行政服务中心均可办理准迁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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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认定具有直接推荐资格的领军企业，引进符合本

办法第一条第五款条件的急需型人才，由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提

出拟引进的急需型人才建议名单，经企业董事长确认后签落户

推荐函报区人才办；区人才办核准后出具急需型人才认定书；

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或人才本人按照本条第一款落户申请方式在

线提交相关数据，并持申报材料，到拟落户区行政服务中心引

进人才联审窗口办理准迁手续。

所有引进人才在领取准迁证后，回原籍办理户口迁出手续，

再到各相应公安分局人口服务管理中心或派出所办理落户手

续。

第四条 办理落户准迁手续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学历型人才，需提供居民身份证、学历证书和学位

证书。

（二）资格型人才，需提供居民身份证、职称或执业资格

证书。

（三）技能型人才，需提供居民身份证、职业资格证书和

学历证书、在津劳动合同或社保缴费凭证。

（四）创业型人才，需提供居民身份证、企业营业执照、

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。

（五）急需型人才，需提供居民身份证、所在区人才办出

具的急需型人才认定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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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材料，引进人才还应对照本办法第二条选择的落户

地点提供相应材料：在本人或配偶名下的产权房落户的，提供

本人或配偶合法房产证明；在单位集体户落户的，提供单位集

体户首页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在市、区人才集体户落户的，

无需提供人才集体户相关材料，直接办理落户手续。

第五条 区公安、人力社保、教育部门负责服务窗口三方

联审。办理落户准迁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区公安、人力社保部门公布咨询服务和举报投诉电话，受

理咨询服务，核查举报投诉，对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处置。

第六条 市公安部门牵头，组织人力社保、教育部门，每

年按照 10%以上比例抽检人才落户情况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对

弄虚作假骗取落户资格的人员，注销户口并纳入诚信“黑名单”；

对相关责任企业，取消其推荐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法

律责任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每年视运行情况优化完善。

附件：1．天津市各区行政服务中心汇总表

2．天津市各区人才集体户汇总表

3．天津市急需型人才认定书（式样）

4．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审批表

5．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经办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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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津市各区行政服务中心汇总表
序号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

1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民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于家堡新华路 3560 号宝策大厦一楼大厅 65771221

2 天津市和平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 32 号 27256103

3 天津市河西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20 号 85582962

4 天津市南开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 278 号赛德广场 5号楼裙楼 83690677

5 天津市河东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 1号 24125988/24131983

6 天津市河北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 39 号 26290198

7 天津市红桥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育苗路 4号 86515353

8 天津市东丽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一经路 20 号 24981181

9 天津市津南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大道 9号 88918850/88918601

10 天津市西青区开发区行政分中心 赛达新兴产业园 C座一楼大厅 27393616（临时）

11 天津市北辰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道 389 号 86814777

12 天津市宝坻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 118 号 29989511

13 天津市武清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 118 号行政中心 D楼 82132233

14 天津市静海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静海区经济开发区金海道 1号 68608698

15 天津市宁河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金华路与金翠路交口（原绿洲大厦） 69119600

16 天津市蓟州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蓟州区滨河西街 5号 29039999

17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与新城西路交口 MSD-A1 25208001/25208080

18 天津港保税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66 号 84906611/84906141

19 天津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开华道 20 号允公科技园智慧山 A座 83718237

20 天津中新天津生态城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中新大道 7号生态城服务中心 66328010

21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行政服务中心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4611号联检服务中心 B区 25603242

22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户籍办公室（临时）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 28 号 889773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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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天津市各区人才集体户汇总表
序

号
区分

人才集体户

单位名称
单位地址 电话

所在地派出所

名称
派出所地址 所在居委会名称 居委会地址

1 和平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河南路 35 号
27301306

27217237
劝业场街派出所 山东路 42 号 福明社区居委会 河北路 32 号

2 河西区
公共就业（人才）

服务中心
澧水道 14 号 28275715 土城派出所 土城红云里 9号 尚城居委会

太湖路 17 号通达商

城 33－501

3 南开区
公共就业(人才)服

务中心
平湖路 5 号 27251226 万兴街派出所 白堤路 73 号 长宁里居委会

万兴街孤山路英俊

名邸 10 号楼

4 河东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津塘路 27 号 24308901 大王庄派出所 八纬路26增1号 荣泰社区服务中心 荣泰公寓

5 河北区 人力社保局 榆关道 388 号 26296091 新开河派出所
津浦北路 189 增

2 号
东海花园居委会 榆关道 383 号附近

6 红桥区 人才服务中心 勤俭道 202 号 26548760 西于庄派出所 增产大街 90 号 植物园东里居委会
纪念馆路集平东里

底商 1 号

7 东丽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先锋路 29 号 24982922 张贵庄派出所 兴业里小区内 先锋里居委会 先锋里院内

8 津南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咸水沽镇 29 号 28395214
咸水沽镇南环路派

出所

咸水沽镇红旗路

2号

咸水沽镇永安里居

委会

咸水沽镇南华里 18

号楼旁

9 西青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西青区西青道 409

号

27393616

（临时）
杨柳青东派出所

杨柳青镇柳霞路

1号
无 无

10 北辰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京津公路北辰大厦

A 座二楼
26830800 北仓派出所

北大大厦 1号楼

209 号
御龙湾社区居委会

御龙湾 71 号楼 1 门

101

11 宝坻区 人才服务中心
宝坻区开元路与广

阳路交口西侧
29224707 宝平派出所

宝坻区广阳路 1

号
河景社区居委会 河景馨园 8 号楼

12 武清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泉州北路 8号 59618202 泉州路派出所 建设北路 2 号 无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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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天津市各区人才集体户汇总表
序

号
区分

人才集体户

单位名称
单位地址 电话

所在地派出所

名称
派出所地址 所在居委会名称 居委会地址

13 静海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开发区广海道 9 号 28949308 新区派出所
开发区金海道 3

号
无 无

14 宁河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开发区五纬路 1 号

增 1号
69591760 芦台派出所

芦台镇建设路 3

号
震新路居委会

朝阳花园物业楼 2

楼

15 蓟州区
公共就业（人才）

服务中心
西大街 39 号 29031144 文昌街派出所 光明路 44 号

安裕西区社区居民

委员会
渔阳建工集团后院

16 开发区 人才服务中心 南海路 69 号 25202540 南海路派出所 广达路 29 号 无 无

17 保税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天津空港经济区西

三道 166 号

24896141

24890037

84906093

环河北路派出所
空港经济区中环

西路 8号
远洋社区居委会

东七道远洋新干线

小区物业楼

18 高新区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滨海新区华苑产业

园区华天道 8 号
23708512 海泰派出所

滨海新区海泰大

道 16 号
无 无

19 塘沽
人力资源产业运营

中心
塘沽丹阳路 78 号 65513916 杭州道派出所 塘沽甘肃路 8号 唐山里居委会

杭州道与中心北路

交口

20 汉沽
汉沽人才交流服务

中心
汉沽河西四纬路东 25667000

汉沽分局寨上派出

所
太平街 4 号 坨南里居委会

红霞路阜阳里绿色

环保小区南

21 大港 大港人才服务中心 世纪大道 48 号 63217559 板场路派出所 迎宾街 42 号 阳春里居委会
阳春里 13 号 3单元

103

22
中新生态

城
人力资源服务中心

滨海新区汉北路 7

号
66328701 和风路派出所 和风路 1167 号 无 无

23 东疆港 人才服务中心 亚洲路 4611 号 25603242 北京道派出所
天津港通海北路

65 号
瞰海轩社区居委会

宁夏道 666 号瞰海

轩售楼处 2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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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天津市各区人才集体户汇总表
序

号
区分

人才集体户

单位名称
单位地址 电话

所在地派出所

名称
派出所地址 所在居委会名称 居委会地址

24
海河教育

园
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新慧路 1号 88977365 雅观路派出所 雅观路 9号 无 无

25
北方人才

市场
中国北方人才市场

河西区友谊北路 29

号
28013679

河西分局桃园派出

所

河西区广顺道12

号

河西区照耀里居委

会
河西区广东路 3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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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天津市XXX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天津市急需型人才认定书

（式样）

区行政服务中心：

经认定， （单位）的 （姓

名）（身份证号: ），符合我市急需型人才

条件。请按规定为其办理落户手续。

特此证明。

（区人才办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各区人才办在出据认定书时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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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审批表

编号： 受理日期：

个
人
信
息

人才类型

姓名 性别

身份证号 年龄

原户籍地址

在津落户地址

落户地公安分局

派出所

部
门
审
核

公安

部门

意见
审核人： 审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
人社

部门

意见
审核人： 审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
教育

部门

意见
审核人： 审核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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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天津市引进人才落户经办流程图


